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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耕地保护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遏制

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部署，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

厅关于严肃开展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核实处置工作的

通知》（自然资发〔2023〕25 号）、《福建省耕地保护责任落实年

工作方案》（闽自然资发〔2023〕7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年度

国土变更调查数据，为做好全区范围内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核实

处置工作，现结合鲤城区实际制定本处置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

耕地保护是“国之大者”、“耕地保护是关乎 14 亿人吃饭的大事，

容不得半点闪失”等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并严

格保护，保持永久基本农田稳定利用耕地状态，是确保耕地实至

名归的重大举措。各地要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以更扎实的工作措施、更好的工作成效忠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二、目标任务

（一）坚决守住耕地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底线，鲤城区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897.01 亩：其中，常泰街道 6.81 亩，



— 3 —

浮桥街道 767.79 亩，江南街道 16.80 亩，金龙街道 105.61 亩；

耕地保护目标不低于 2354.01 亩：其中，常泰街道 306.48 亩，

浮桥街道 1631.36 亩，江南街道 70.54 亩，金龙街道 345.63 亩。

（二）以 2020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为基础，结合近年来的年

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和部监管系统相关备案数据，对“三区三线”

划定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进行核实，全面查清“三区三线”成

果启用前农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形成的非耕地（2022 年度国土变

更调查成果为非耕地）以及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少量已依法办理

用地手续的土地，区分不同情形，实行恢复整改和调整补划相结

合的方式分类处置。重点对以下几类情况进行整改：2023 年国

家自然资源督察上海局下发图斑、2021 和 2022 年度耕地保护例

行督察发现问题图斑以及 2021 年度、2022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

果中体现的永久基本农田流出图斑。对永久基本农田的非耕地应

于 2023 年 10 月 15 日前恢复或者调整补划到位；对耕地保护目

标中的非耕地应按 30%、35%、35%的比例自 2023 年开始至 2025

年分 3 年逐年恢复或者调整补划到位，确保本区域内耕地和永久

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三、鲤城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情况

（一）根据“三区三线”划定成果，鲤城区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目标 897.01 亩。按照地类分布情况如下：水田 138.61 亩，占

比 15.45%；水浇地 718.57 亩，占比 80.11%；旱地 39.83 亩，占

比 4.44%。

（二）耕地保护目标 2354.01 亩。其中：水田 600.16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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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25.50%；水浇地 1607.69 亩，占比 68.30%；旱地 146.16 亩、

占比 6.21%。

四、耕地保护目标和永久基本农田中的非耕地情况

按照 2023 年国家自然资源督察上海局下发图斑、2021 和

2022 年度耕地保护例行督察发现问题图斑以及 2021 年度、2022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中体现的永久基本农田流出图斑核实整

理，鲤城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非耕地工作内容为：

（一）部下发耕地保护目标非耕地总计 120.18 亩。其中：

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图斑 4.60 亩、其他耕地处置图斑 115.58

亩；常泰街道 17.32 亩、浮桥街道 75.37 亩、金龙街道 27.49 亩；

非耕地涉及“非农化”113.12 亩，“非粮化”7.06 亩。

（二）耕地保护目标中为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图斑 4.60

亩。其中：位于浮桥街道 2.63 亩、金龙街道 1.97 亩；“非粮化”

3.87 亩，“非农化”0.73 亩。

五、永久基本农田恢复整改和调整补划计划

鲤城区涉及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图斑 4.60 亩，经核实（详

见附表 1）：

（一）需要恢复整改面积为 1.97 亩，涉及“非粮化”面积

1.24 亩，“非农化”面积 0.73 亩，均位于金龙街道。

（二）涉及调整补划的面积 2.63 亩，涉及调出原因是农户

2020 年底前自发进行农业结构调整，面积 2.63 亩，均位于浮桥

街道。

（三）拟补划图斑选择情况：拟补划地块主要为 202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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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变更调查确定的长期稳定耕地，提取并与城镇开发边界、生

态开发边界、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及

各类批准项目叠加分析，最终确定拟补划数量和位置。拟补划面

积 3.20 亩，均位于浮桥街道。

六、耕地保护目标中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非耕地恢复计划

鲤城区涉及耕地保护目标中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非耕地

115.58 亩（详见附表 1），其中，就地整改面积 31.10 亩；异地

补足 89.08 亩。

（一）通过其他农用地恢复为耕地补足同等数量、质量的长

期稳定耕地为 86.45 亩（其中包括已合法审批涉及占用耕地

50.91 亩），就地恢复 29.13 亩。

（二）永久基本农田中非耕地就地恢复耕地面积 1.97 亩，

完成非耕地恢复任务的 1.64%。永久基本农田中非耕地无法完成

就地整改 2.63 亩，占非耕地恢复任务的 2.19%，需要通过其他

农用地恢复为耕地补足任务。

七、序时进度安排

按照“边核查、边整改、边验收”的方式有序推进耕地和永

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工作，做到“核查一批、整改一批、验收一

批”，将整改处置工作落到实处。

（一）全面开展实地核查和制定工作方案。区自然资源局组

织作业单位在下发的问题图斑基础上，对问题图斑逐个开展实地

核查，全面摸清图斑地块实地永久基本农田“非农化”“非粮化”

问题现状情况，对于未纳入问题图斑，但现状实属问题图斑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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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一并纳入核查整改范围。通过核查细化图斑类型，全面摸清

问题图斑实地利用现状和性质，并形成图斑标注数据库和核查情

况清单，形成“一区一策一图一清单”，分类制定整改处置方案。

（二）制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问题图斑处置方案、严格推

进处置工作（10 月 15 日前全面完成）。组织街道相关负责人在

外业核实基础上，因地制宜制定处置工作方案，区分问题性质和

整改难易程度，边核实边整改，做到“核查一批、整改一批、验

收一批”，确保整改地块现状地类达到国土调查稳定利用耕地标

准，并利用“国土调查云”平台等举证方式开展整改后地块的实

地举证，形成问题图斑整改成果。一是对经核实为需要原地复耕

整改的图斑，立即督促各街道组织复耕整改。二是按规定允许通

过调整补划整改的情形，要督促街道办事处及时复耕足够的稳定

利用耕地，为补划做足提前量。三是稳妥推进永久基本农田“非

粮化”整改复耕。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整改复耕事关群众切

身利益，要扎实做好群众工作，把握整改节奏，考虑种植物生产

周期等情况。地上种植物在采收期的，可在采收之后再进行复耕，

尽量减轻群众损失，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四是加

强耕种管护，巩固整改成果。要加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管护，

明确管护责任主体，落实种植、管护责任，保障永久基本农田地

块稳定耕作、发挥效益，切实巩固核实整改成果，防止边整改边

流出。

（三）核实审查和验收审验（10 月 15 日前完成）。在街道

提交的整改成果基础上，区自然资源局开展逐图斑内业、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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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核实审查。区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和水利局配合市自然资

源局、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对区提交的整改成果进行逐图斑内业

100%核实审查，外业图斑 100%进行现场审验。

八、保障措施

各街道和相关单位务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加强

组织领导，在人员、技术、宣传等方面强化保障，确保整改工作

取得实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工作主

体责任在各级党委、政府，要全面落实党政同责，层层压实责任，

推动核实整改工作。区级将紧紧围绕以区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

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相关职能部门参加的鲤城区耕地保护和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下开展工作。各街道办事处负责具体整改工作，并

落实好后期管护责任，确保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长期稳定耕作；

区自然资源部门、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核实及方案制定，指导各街

道落实整改处置工作。

（二）密切协同配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抛荒、种林种果、

挖塘养鱼、实施非农建设等，涉及多部门管理职责，自然资源部

门要在区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加强与农业农村等部门协同配合

共同督促各街道办事处组织整改，形成合力。

（三）严格督导检查。区自然资源局负责组建区级外业队伍，

加强实地督促检查，及时掌握各街道工作进展和存在问题，定期

开展工作督导，每半月通报一次工作进展情况、并将各街道整改

成效情况纳入党政同责年度耕地保护目标责任考核。对必须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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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耕的图斑，加强跟踪，直至复耕整改到位；对通过调整补划整

改的地块，严格把关补划地块的质量，确保符合划定要求。对核

实整改措施不力、进度滞后的提请区政府严格督导约谈，坚决防

止出现虚假整改问题。

（四）严格实施考核。中办、国办已印发《省级党委和政府

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办法》，明确提出“省级党

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每年签订责任书，向党中央、国务院作出

发行保护和保障粮食安全主体责任和监督指导责任的承诺”，“耕

地保有量或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低于国家下达保护任务的，未

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进出平衡的，年度内违法占用耕地问题突出

的，实行一票否决，考核直接确定为不合格”。区里将严格参照

部、省、市考核办法的规定对各街道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

任制工作实施考核。

（五）做好政策宣传。各级政府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资源对

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进行宣传，加政策宣传

引导，强化全民保护理念和意识，营造有利于耕地和基本农田保

护的工作环境和舆论氛围，争取群众理解支持，坚决防止”简单

化、“一刀切”，防止造成社会负面影响，区、街道、社区三级要

齐抓共管，因地制宜开展核实整改工作，共同落实好耕地和基本

农田特殊保护制度。

附件：鲤城区耕地保护目标非耕地（含永农）摸排整改

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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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350502211000006766 1.22

350502211000006766 2.31

350502211000006770 0.11

350502211000007070 0.00

350502211000007073 0.17 0.17

350502211000007166 1.12

350502211000007182 3.10

350502211000007182 0.12 0.12

350502211000007182 0.04 2.82

350502211000007183 2.20

350502211000007183 3.15

350502211000007191 0.13

350502211000007225 0.49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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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502211000007229 0.08

350502211000007229 0.19

350502211000006366 251 1.49

350502211000006590 0.36

350502211000006598 1.30

350502211000006712 251 0.34

350502211000006713 251 0.44

350502211000006757 0.10

350502211000006780 0.88

350502211000006809 0.00

350502211000006992 0.97

350502211000006992 0.04 1.05

350502211000007053 0.16

350502211000007053 2.43

350502211000007054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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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502211000007054 0.45

350502211000007055 1.54

350502211000007068 2.30

350502211000007100 0.35 0.35

350502211000007100 0.74 0.74

350502211000007101 3.50 3.50

350502211000007101 5.35 31.47

350502211000007101 0.08 22.10

350502211000007102 1.19

350502211000007102 0.01

350502211000007133 0.06

350502211000007174 1.19

350502211000007188 251 0.37

350502211000007220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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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502211000006258 101 1.24

350502211000006644 0.84

350502211000006685 0.34

350502211000006771 9.21

350502211000006771 3.23

350502211000006771 9.11

350502211000006802 0.00

350502211000006816 0.03 1.23

350502211000006816 0.01 0.44

350502211000006819 0.77

350502211000007181 102 0.73

350502211000007181 0.36

1 101
102

2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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